
广州市荔湾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拟注销

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的公示 

（2018 年第 11期） 

穗荔食药监公示„2018‟0018 号 

 

 

根据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七条“食品经营者未按

规定申请办理注销手续的，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

法办理食品经营许可注销手续”等规定，现将拟注销后附列表的《食

品经营许可证》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 30个工作日。相关经营者如

在公示期内有异议，请与广州市荔湾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科

联系（联系电话：020-81006330）。 

自公示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未到我局办理相关手续的，我局

将注销其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。 

特此公示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荔湾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

 

 

 



 

拟注销的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 

 

序

号 
经营者名称 经营场所 许可证编号 

法定代表人 

（负责人） 

有效期限 

1 

广州九盛砂师弟

餐饮连锁发展有

限公司荔湾区恒

宝广场分公司 

广州市荔湾区

宝华路 133 号

三层 17号铺 

JY2440103004

6047 
郑如师 

2021 年 8

月 30日 

2 
广州市荔湾区客

尚座美食店 

广州市荔湾区

宝华路 29 号首

层 

JY2440103008

0935 
施世剑 

2022 年 5

月 2日 

3 
广州圣康食品有

限公司 

广州市荔湾区

浣花西路鸿图

东街 34 号 102

房 

SP4401031010

002277 
甘志环 

2018 年 07

月 19日 

 


